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批款文件一 A -  收支結算表示例及收據樣本  
 

 

(示例 ) 
 

收支結算表  

申請發還部分／最後一筆 *社區參與計劃撥款  

 

A 部  :  基本資料  
 

獲資助者名稱：  ABC 委員會  

項目名稱：  香港古蹟考察團  

項目編號：  000001 

項目推行／開始日期：  1.4.2011 

項目完結日期：  31.5.2011 

核准項目撥款總額：   40,000 元  

本年度的核准項目撥款額：   40,000 元  

已領取的社區參與計劃  

撥款總額：  

  

22,500 元  

是次申請發還款項的性質  

和款額                    ：  

第一／二／三／四*個年度部分（第一／第二筆*）／最後一筆發還款項 

17,000 元 

 

B 部  :  收支結算表（截至 31.05.2011）  

 （日／月／年） 

     

(A) 收入總額    5,000.00 元  

 （詳見附頁 I）    

(B) 支出總額    44,500.00 元  

 （詳見附頁 II）    

(C) 以社區參與計劃撥款支付的總額（元）   (B)-(A) 39,500.00 元  

     

(D) 已領取的社區參與計劃撥款數額（元）    

預支款項   20,000.00 元  

第一筆部分發還款項   2,500.00 元  

第二筆部分發還款項   0.00 元  

 總額  22,500.00 元  

(E) 申請發還款額並夾附證明單據 *（元）   17,000.00 元  

(F) 結算預支款額並夾附證明單據 *（元）   5,000.00 元  

已結算的預支款額   15,000.00 元  

(G) 退還給政府的餘款（元）  

(D) –  (C)  

 無  

 

* 請刪去不適用者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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批款文件一 A -  收支結算表示例及收據樣本  
 

 

C部  ： 由獲資助者的獲授權人所作的證明  

 
本人謹此證實：  

(1)  上述資料正確無誤，而 B 部已詳列所有其他收入來源（包括所獲贊助和捐贈），

並無任何遺漏；  

(2)  所購置的各項物品在認收時完好無損，所開列的各項服務也屬合理並為有關項

目所需，而所有開支均符合《社區參與計劃撥款指引》（下稱“指引”）訂明的

規定和民政事務總署署長（下稱 “署長 ”）或獲其授權的人員施加的條款及條件； 

(3)  項目的各項物品及服務的報價和獲接納的採購價，與市場價格比較，均屬合理； 

(4)  B 部所列的開支只用於推行上述項目；以及  

(5)  申領的中央行政費用不曾獲得政府資助。  

 

 

 

  簽署：   

    

  姓名：   

    

  職位：   

   

  獲資助者名稱：   

    

  日期：   

   

 

 

 

 

只供署方填寫  

 

上述資料已經核對，並獲認為全部符合

指引訂明的規定和署長或獲其授權的人

員施加的條款及條件。  

 

 本人信納上述資料符合指引訂明的規定

和署長或獲其授權的人員施加的條款及

條件。  

     

簽署：   

姓名：   

職銜 ^：   

日期：   

 簽署：   

姓名：   

（高級行政主任（區議會）） 

日期：   

 
^ 有關人員的職級須為二級行政主任或以上或同等職級  

 

 

 

正式印章  

 



 

批款文件一 A 

 

批款文件一 A -  收支結算表示例及收據樣本  

- 3 - 

附頁 I 

 

收入項目詳情  

 

項目  

 
 

數目／數量   單價（元）   

 

收入總額（元）   原來預算收入（元）  

1. 參加者費用  
 

100  10  1,000   1,000 

2.  李文先生的贊助  
 

1  4,000   4,000  3,500 

3.   
 

       

4.   
 

       

5.   
 

       

6.   
 

       

7.   
 

       

8.   
 

       

9.   
 

       

10.   
 

       

11.   
 

       

12.   
 

       

13.   
 

       

14.   
 

       

15.   
 

       

  
 

  總額：   5,000   4,500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見附錄 II 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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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頁 II 

支出項目詳情  

 

項目   收據編號   支出總額（元）  以其他收入來源  

支付的款額（元） 

 以社區參與計劃撥款

支付的款額（元）  

 社區參與計劃撥款

的原來核准額（元） 

印刷  
 

1  2,000.00  2,000.00  無   無  

文具  
 

2  200.00  200.00  無   無  

旅遊車  
 

3-10  10,880.00  2,480.00  8,400.00  8,900.00 

午膳  
 

11-18  26,000.00  無   26,000.00  26,000.00 

入場費  
 

19-26  5,000.00  無   5,000.00  5,000.00 

雜項  
 

27-33  420.00  320.00  100.00  100.00 

 
 

         

 
 

         

 
 

         

 
 

         

 
 

         

 
 

         

 
 

         

 
 

  44,500.00   5,000.00  39,500.00  40,000.00 

  （見附錄 II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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個人資料收集目的  

 

1.  在本表格內提供的個人資料，會由民政事務總署用於處理與運用

社區參與計劃撥款有關的事宜，以及推廣社區參與活動和鼓勵巿

民參與社區事務。收集所需個人資料屬強制要求，未能按上述要

求提供完整個人資料的申請將不獲考慮。  

 

資料轉移對象類別  

 

2.  在本表格內提供的個人資料，可為上文第 1 段所述的目的而向政

府其他部門、局及有關人士和團體披露。  

 

查閱個人資料  

 

3.  申請機構的負責人員有權根據《個人資料（私隱）條例》（第 486

章）查閱和更正已提供的個人資料。查閱權包括取得本表格內資

料當事人個人資料的副本。  

 

查詢  

 

4.   如對使用本表格收集的個人資料有任何查詢（包括查閱和更正資

料），請與下述人員聯絡：  

 

 

 

 

觀塘區議會秘書處  

 

觀塘民政事務處  

 

2171 7456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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觀塘百貨公司 

觀塘同仁街 200 號地下 

收據 (發票: A0010) 

 

日 期 : 

30.7.2024  

茲收到    觀塘區小學協會                 

交來港幣  拾元正                  以繳付: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貨

號 
貨名 數量 單價 金額 

1 原子筆 8 支 3 24 

2 畫紙 4 張 1.5 6 

     

    總額： 30 

 

          證實無誤 

     獲授權人／項目指定負責人簽署   

 

請蓋上機構 

正式印章 

   

 

收據必須附公司名稱及地址。如

收據本身沒有印上公司名稱，應

蓋上公司正式印鑑﹔如收據沒有

印上電話、地址，申請機構應填

寫有關資料。收據如有修改，須

由發單公司蓋印作實。 

 

收據必須列明貨物的名

稱、數量、單價及總額。 

 

獲資助者的獲授權人／項目指

定負責人必須在收據上註明「證

實無誤」(或 “certified correct”)

的字眼 ，並加以簽署及蓋上獲

資助者的印鑑。 

 

此日期不應早於計劃獲批

准日期，並不應在活動舉行

日期後。 

 

收據樣本 

如收據上註明發票號碼，

則需一併提交該發票。 

 

11 

請按所列的次序訂定收據編號。 

 

付款人必須為獲資助者。 


